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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卫生健康局对3家单位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即将到期公告
（2023第03号）
经调查核实，以下3家单位（具体见下附公示名单）持有的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有效期即将届满（截止时间为：2023年 08 月 30 日止），请3家单位或个人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申请延续。超过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规定有效期时间的单位或个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一）项、《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三款、第五十八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将依法注销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，请上述3家单位或个人提高法律认识，保护好自身权益，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延续，否则，超期后，本机关将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办理。

陇川县卫生健康局法监股联系，联系电话：7172020，13988275466

特此公告。
陇川县卫生健康局

2023年 7 月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有效期即将届满单位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卫生许可证号
	发证日期
	有效期止
	备注

	1
	陇川县城子镇鑫美宾馆
	陇卫公证字〔2019〕0057号
	2019-08-30
	2023-08-29
	

	2
	陇川县章凤月朦胧歌厅
	陇卫公证字〔2019〕0056号
	2019-08-13
	2023-08-12
	

	3
	陇川县章凤木子理发店
	陇卫公证字〔2019〕0055号
	2019-08-06
	2023-08-05
	


